ZBGS-2025-29
珠自然资字〔2025〕442号
珠海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废止《珠海市国有建设

用地使用权用地预申请操作规则

（暂行）》的通知
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经市政府同意，我局决定废止《珠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用地预申请操作规则（暂行）》（珠国土字[2008]1252号）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珠海市自然资源局

2025年9月5日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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